
至系網頁下載並填寫跨修申請表

經授課老師簽名同意

秘書收件並進行初步審核

執行長及系主任審核

不
得
選
課

不通過

填寫空白選課三聯單

通過

持選課單及跨修單至外系蓋章

於網路加退選時間結束前
將選課單及跨修單繳回秘書

跨修課程標準作業流程

備註1：

學生必須優先選擇本班開設之課程，選修本所碩士班或

外所其他課程時應依規定填寫跨修申請單，經系主任及

執行長同意後，始得列入畢業學分，並以6學分為上限。

備註2：

必修課程不得申請跨修。


	跨修課程SOP.vsd
	頁-1


